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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对科研项目的有序管理，充分调动学校、各二级学院（部）组织参与科研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相关职能部门的统筹、协调与服务功能，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深入开展，助推学校早日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区域性大学，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1、 基本思路
以应用性、互动性和市场化为原则，坚持顶层设计、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推进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的良性互动，构建特色鲜明的校地企互动长效机制，为实现学校综合实力位居省内同类高校前列和建成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机构设置  
学校设立校地合作科，隶属于科技处。各二级学院成立校地合作工作小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做到机构健全、职责明确。 
3、 合作内容  
合作项目主要围绕《福州理工学院十三五建设发展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把服务地方发展与推动自身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主要包含： 
（一）合作教育。大力推进符合市场需求导向、共建共赢的产学研合作教育；着力构建教育实习与就业基地等平台，积极拓展多领域、多形式的合作教育项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学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二）合作科研。积极吸引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等多方优势资源，重点建设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主动承担对区域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合作项目，有效推进产学研合作联盟建设，实现与产学研的科技对接、联动发展等。 
（三）奖学(教)金。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院所及学校董事、校友等各种社会资源，为在校学生提供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及物质资助等，为在校教师及管理人员提供用于教学、科研等专项资金、设备等。 
（四）人才资源。积极开发校内外多种人才资源及其效能，建设区域应用性人才培养和培训基地，搭建人才资源共享平台，开展人才培养合作项目，鼓励在校教师及管理人员有计划地外出锻炼，并积极外聘政产学研高端人才来校共建。 
四、项目类型 
（一）综合性项目。包含有合作教育、合作科研、奖学(教)金、人才资源等两个及两个以上内容的项目。 
（二）单一性项目。隶属于合作教育、合作科研、奖学(教)金、人才资源等内容之一的项目。 
五、职责权限  
按项目管理办法实施科研项目，管理流程详见《福州理工学院科研项目管理流程》。 
（一）综合性项目由科研处负责联系、协调与分解，组织填写立项《审批表》（见附件《福州理工学院科研综合性项目审批表》）。《审批表》经主管职能部门论证后报送学校审批，科研处根据学校意见完善合作协议、组织签约并备案。协议生效后，分类推进合作项目，由相关二级学院（部）组织实施，主管职能部门进行过程管理，科研处统筹监督。 
（二）单一性项目由相关二级学院（部）负责联系并提出合作方案，方案经主管职能部门论证并修改完善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特殊项目，需学校通过）。相关二级学院（部）根据学校意见完善合作协议、组织签约并填写备案表（见《福州理工学院科研单一性项目备案表》）。协议生效后，由相关二级学院（部）组织实施，主管职能部门进行过程管理与执行监督。 
六、考核办法 
（一）考核原则。遵循客观公正、民主公开、全面考查、注重实绩的原则，坚持中期检查与学年考核相结合，过程管理考核和目标结果考核相结合，各二级学院（部）自查与职能部门考核相结合。 
（二）考核范围。全校各二级学院（部）。 
（三）考核内容。各二级学院（部）负责实施的综合性项目和单一性项目。 
（四）考核周期。每学年考核一次。6月份由主管职能部门组织中期检查，12月份由科研处组织年度考核。 
（五）考核机构。学校成立专门的考核小组。 
（六）考核形式。考核小组采取查阅材料、听取汇报、民主测评等多种形式，对各二级学院（部）科研项目推进工作进行考核。 
七、奖励办法  
详见《福州理工学院科研成果认定与奖励规定（试行）》。
8、 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科技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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